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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新华锦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２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本公司接公司大股东山东鲁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鲁锦集团”）通知：鲁锦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将本公司

２５００

万股无限

售流通股质押给威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期限

２４

个月。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鲁锦集团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９１６９．４２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４３．８７％

。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新华锦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３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

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４

次会议审核，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的申请获得有条件通过。

公司目前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批准文件，待公司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批准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复牌。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９／２０

证券简称：星宇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９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及地点：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４

时在公司新办公楼

四楼多功能会议室召开。

２

、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２１

，

７７８

，

０２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０．８３

３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周晓萍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出席

３

人，

董事高国华先生、王展先生因公务在身未出席本次会议，董事张荣谦先生、黄

和发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１

人，监事王世海

先生因公务在身未出席本次会议， 监事会主席徐小平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本

次会议；董事会秘书黄和发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高管徐惠仪先生、俞志明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

过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

１２１

，

７７８

，

０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关于聘请天衡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担任公司内

控审计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１２１

，

７７８

，

０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程由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陈怡律师和柯湘律师现

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参加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回报广大投资者，经与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协商一致，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益民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５６０００１

）、益民红利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６０００２

）、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５６０００３

）、益民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６０００５

）、益民核

心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６０００６

） 决定参加银河证券开

放式基金代销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优惠活动时间

本次优惠活动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起，活动截止日以正式公告为准，优惠活动或

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最新公告信息为准。

二、适用基金

益民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５６０００１

）

益民红利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６０００２

）、

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６０００３

）

益民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６０００５

）

益民核心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６０００６

）。

三、活动内容

（一）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上述基金（仅限前端、场外模

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原申购费

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二）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网上交易方式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原申购费率低

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三）投资者在银河证券柜台办理以上所述基金定期定额业务，原申购费率高

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８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

按原费率执行。

（四）原费率以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基金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为准。

四、提示

１

、本公告解释权归银河证券所有。

２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２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ｙｍ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５０８８０８ ０１０－６３１０５５５９

六、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中

山证券业务规则等信息，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

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３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部分产品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近日发布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免疫、

肿瘤和血液系统类等药品价格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２

］

２９３８

号），决定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起降低部分免疫、抗肿瘤和血液系统等三类药品

最高零售限价， 共涉及

９５

个品种、

２００

多个代表剂型规格， 平均降价幅度为

１７％

。

此次药品价格调整涉及到本公司控股

７５％

的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美华东”）生产并销售的免疫抑制剂系列部分产品：

１

、环孢素口服液（公司该产品商品名：新赛斯平口服液（微乳化制剂），代

表品规格

５ｇ

：

５０ｍｌ

）最高零售价格由原

１６１１

元

／

瓶调降至

１２６７

元

／

瓶盒，降幅为

２１．３５％

；环孢素软胶囊（公司该产品商品名：新赛斯平软胶囊（微乳化制剂），

代表品规格

２５ｍｇ＊５０

粒）最高零售价格由原

４１４

元

／

盒调降至

３４０

元

／

盒，降幅为

１７．８７％

。

２

、吗替麦考酚酯分散片（公司该产品商品名：赛可平，代表品规格

２５０ｍｇ

＊４０

片）最高零售价格由原

４８０

元

／

盒调降至

３８０

元

／

盒，降幅为

２０．８３％

。

３

、他克莫司胶囊（公司该产品商品名：赛氏他克莫司，代表品规格

１ｍｇ＊

５０

粒）最高零售价格由原

１２５０

元

／

盒调降至

９８５

元

／

盒，降幅为

２１．２％

。

上述产品均主要作为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的临床一线用药，也都是中美

华东公司免疫抑制系列的核心品种。 新赛斯平各剂型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销售收入占中美华东整体销售收入的比重为

１３．６％

和

１１．９ ％

； 赛可平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销售收入占中美华东整体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８．４％

和

８．１％

； 赛氏他克莫司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销售收入占中美华东整体销售

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３．５％

和

４．２％

。

经过对此次降价幅度及各地目前中标价格的初步分析，本次降价今后对

中美华东免疫抑制领域的各产品销售将带来一定影响，但公司尚不能对此做

出准确预测。 近年来我国免疫抑制剂行业一直受限于器官供给数量的不足，

与市场需求形成巨大供需缺口，行业实际增速始终显著低于真实需求带来的

增速。此次降价后，由于短期国内器官移植供体及手术尚不会恢复性增长，使

中美华东短期内难以通过以量补价的措施减少降价的影响。但公司仍将积极

应对新的市场形势，做好各省市药品招标工作，通过精细化营销，加强新医院

和科室的开发，以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和地区医院覆盖率来应对和消化产品

降价的不利因素。

特此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 ９月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７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８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和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７

人，未出席董事林长盛先生委托董事长朱勇军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

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朱勇军先生主持，经过充分讨论、认真议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５００

号《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的

相关要求，补充披露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运行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尚须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修订稿）》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为顺利推进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按照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五项

决议第

１

项授权，即“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及发行价格等具体事宜”。鉴于此，董事会同意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相关内容，具体内容如下：

１

、原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１２９

，

０００

万元。

现修改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２５

，

５７０

万元。

２

、 原非公开发行方案中， 募集资金约

３

，

４３０

万元将用于收购淮北中联环水环境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

权。

现取消该收购股权项目，不再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取消该项目的原因为：根据公司与转让方上海环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淮北中联环水环境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项目签署的 《上海环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购买

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购买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股权购买协议的生效条件为获得特许经营权

授予机构淮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同意股权转让的书面文件。 目前，公司与转让方上海环瑞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确认该收购项目无法在约定时间内获得上述书面同意文件，《股权购买协议》因生效条件未获满足而

不生效，因此，公司需取消该收购项目，该项目亦不再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转让

方上海环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将本公司预付的股权转让款

８４０

万元全额退还， 双方确认互不追究对方

任何法律责任。

调整后《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一。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根据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调整，董事会同意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调整，董事会审议通过修订《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

用的可行性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修订稿）》。

五、审议通过《关于拟为参股公司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目前天地人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为支持其经营发

展，同意为其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门支行借款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本次对天地人提

供担保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

（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２－５０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与平安银行签署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的议案》

公司曾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署了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合同，授信期限为一年，在该期限内，公司使用授信额度

２

，

０００

万元，公司下属子公司使用授信额度

６

，

０００

万元，共计

８

，

０００

万元，且公司为其下属子公司上述

６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 鉴于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执行合同状况良好，目前临近授信期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将归还原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

的贷款余额

８

，

０００

万元，鉴于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署新的《综合

授信额度合同》，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新的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新合同签

署生效后，将覆盖此前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署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同期比

较，公司实际新增综合授信额度

２

，

０００

万元，拟新增贷款额度

４

，

０００

万元。

按照拟签署的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的约定，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将给予公司综合授信

额度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利率不低于人民银行公布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公司使用的贷款不超过

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国水（马鞍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国中

水务有限公司、涿州中科国益水务有限公司、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北京中科国益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可作为额度共同使用人，前四家公司使用贷款余额分别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后三家公司使用贷款余额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公司为以上使用授信额度的子公司因使

用该等额度产生的所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支持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为下属子公司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国水（马鞍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涿州中科国益水务有限公司、北

京中科国益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拟向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在公司拟与该行签署的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申请的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贷

款提供担保。

上述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中有

６０００

万元为子公司偿还原综合授信额度项下贷款后新增贷款的担保，因此

公司对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新增的担保金额仅为

４０００

万元。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作为下属子公司的控股股东，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本

次贷款用途不涉及其他对外投资行为，且下属子公司经营状况均良好，不存在逾期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

（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２－５１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２－４９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待签署）

上述备查文件查阅途径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十、附件

１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７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９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３３

号国中商业大厦

１０

层公司会议室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二、会议地点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３３

号国中商业大厦

１０

层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四、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凡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

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五、登记及出席会议方法

１．

登记手续：凡欲出席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

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等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

东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到本公司办理登记手续。异地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２

、登记地点：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３３

号国中商业大厦

１０

层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证劵事

务部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７

日的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

—

１６

：

３０

。

六、其他事项

１．

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者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２．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３３

号国中商业大厦

１０

层

３．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６

４．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６９５６０７

５．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９５３７８

６．

联系人：关志强先生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

／

无权）按

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提示：本段三个括号内容请打“

√

”选择）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上表内容请打“

√

”选择）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事项：代表本公司出席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代理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本人签署本授权委托书之日起至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结束时止。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７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０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为参股公司北京天地人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数量：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

累计为其担保数量：人民币

４５００

万元

本次担保有反担保：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人韩德民先生以反担保人的身份为公司提供反

担保，承担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人民币

４９８００

万元

公司无逾期对外提供的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同意本公司拟为下属的参股公司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天地人”，本公司持有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１０％

。 ）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门支行

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期限

１

年，本公司为参股公司天地人提供的担保负有连带

担保责任。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工商注册登记号：

１０１０８００３７１９００２

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

１

号院

２

号楼

１１

层

１１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韩德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捌佰柒拾万元整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普通货运。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专业承包；

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２１８

，

６７２

，

７８１．９８

元，负债总额为

１３７

，

６９２

，

６２１．５８

元，净资产为

８０

，

９８０

，

１６０．４０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２．９７％

；

２０１１

年

度营业收入为

２１３

，

３９９

，

２６９．８４

元，利润总额为

６６

，

６５２

，

３３４．５４

元，净利润为

５５

，

９５０

，

０８５．２３

元。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本公司参股公司。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尚未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门支行签订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以银行核

准金额额度为准。

四、反担保保证安排

本公司将与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人韩德民签署《最高额反担保保证书》，韩德民愿意以反

担保人的身份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承担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

反担保人保证对天地人的上述全部债务负有代为清偿的义务和责任。若天地人未能按约履行其与债

权人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或相关协议以及公司与债权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的义务，

反担保人保证在收到公司通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地代为清偿，不得有任何异议。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目前天地人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为支持其经营发

展，同意为其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本次对天地人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门支行申请的流动资

金借款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为支持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业务发展，根据公司提供的《关于为参股子公司北京天地人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中披露的财务数据，经谨慎研究，我们认为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偿还债务能力较强，担保风险可控，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同意为其提供担保。公司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

利益，同意此方案。

六、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目前，包含本次

１

，

５００

万元担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４９

，

８００

万元，现行有效的对外担保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２３

，

５００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上述备查文件查阅途径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７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１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１．

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２．

国水（马鞍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３．

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

４．

涿州中科国益水务有限公司、

５．

北京中科国益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６．

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７．

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数量：合计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明细详见担保情况概述。

累计为其担保数量：合计人民币

３２

，

３００

万元，明细详见担保情况概述。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人民币

５９

，

８００

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公司无逾期对外提供的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同意为下属子公司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国水（马

鞍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涿州中科国益水务有限公司、北京中科国益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拟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分行在公司拟与该行签署的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公司作为上述全资子

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控股股东，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

司本次贷款用途不涉及其他对外投资行为，且上述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均良好，不存在逾期

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拟为控股子公司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在银行申请的金额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累计为其担保

２０００

万元。

２

、拟为全资子公司国水（马鞍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在银行申请的金额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累计为其担保

２０００

万元。

３

、 拟为全资子公司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在银行申请的金额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累计为其担保

９９００

万元。

４

、 拟为全资子公司涿州中科国益水务有限公司在银行申请的金额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累计为其担保

６５００

万元。

５

、 拟为控股子公司北京中科国益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在银行申请的金额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累计为其担保

５０００

万元。

６

、 拟为控股子公司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在银行申请的金额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累计为其担保

２９００

万元。

７

、 拟为全资子公司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在银行申请的金额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累计为其担保

４０００

万元。

上述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中有

６０００

万元为子公司偿还原综合授信额度项下贷款后新增贷款的担保，因此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新增的担保金额仅为

４０００

万元。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１

、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１３０３００４００００１８４７

住所：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北路

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朱勇军

注册资本：美元：

４０９．０

万元

实收资本：美元：

４０９．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建设、经营并维护污水处理厂等环境保护工程；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３１

，

１３２

，

９９２．９５

元，负债为

５８

，

８３３

，

９９８．２５

元，净资产为

７２

，

２９８

，

９９４．７０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４．８７％

。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

６

，

０３０

，

９５７．８１

元。

２

、国水（马鞍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４０５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９８３

住所：马鞍山市王家山污水处理厂内

法定代表人姓名：朱勇军

注册资本：

５２

，

６５５

，

２１５

元

实收资本：

５２

，

６５５

，

２１５

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建设、改造并经营、维护污水处理厂及相关环境保护工

程，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８９

，

１９６

，

５５４．０６

元，负债为

３２

，

１８８

，

０１６．７７

元，净资产为

５７

，

００８

，

５３７．２９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３６．０９％

。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

３

，

６０１

，

１１９．４８

元。

３

、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１５２７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３８０

住所：达拉特旗三晌梁工业区北侧

法定代表人姓名：朱勇军

注册资本：

１５４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５４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设计、建设、经营和维护污水处理厂及城市集污管网等相关环境保护工程，并提供相关设

备开发、生产和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生产、销售再生水（仅供工业用水）。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２８５

，

０４０

，

０２５．５８

元，负债为

９８

，

７２９

，

４５１．３４

元，净资产为

１８６

，

３１０

，

５７４．２４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３４．６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

１８

，

２１０

，

０２６．１８

元。

４

、涿州中科国益水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１３０６８１０００００４１９０

住所：涿州市甲秀路

３３９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张继烨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８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５８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及相关技术咨询、开发服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８０

，

２１８

，

３２８．４４

元，负债为

１１９

，

２４３

，

９０５．１３

元，净资产为

６０

，

９７４

，

４２３．３１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６．１７％

。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

３

，

１６９

，

９６０．５５

元。

５

、北京中科国益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１１０３０２００６３０９６５２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南路

１８

号

Ｃ

座五层

５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张继烨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专业承包；环境工程设计（水污染防治工程）专项甲级；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生活

污水甲级、工业废水甲级；环境设备开发；环境工程咨询、技术开发、环境评估。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７２

，

１７０

，

８０８．０８

元，负债总额为

４０

，

３０３

，

０１６．８８

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净资产为

３１

，

８６７

，

７９１．２０

元， 资产负债率为

５５．８４％

；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５４

，

５３９

，

１３６．０２

元， 利润总额为

９

，

１８９

，

８６８．３２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

７

，

７８９

，

７４１．５５

元。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持有北京中科国益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

６

、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１４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０２３１７

住所：太原市学府街

１１４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彦国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０９３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９０９３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污水处理及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经营；污水处理设施的咨询、科研、设计、

施工及设备安装。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３１９

，

１５６

，

５４８．８４

元，负债总额为

２２０

，

４４９

，

９２６．０５

元，净资产为

９８

，

７０６

，

６２２．７９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９．０７％

；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

２

，

３１２

，

２７３．２１

元。

７

、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６１２３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５５５

住所： 汉中市汉台区友爱路

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孙正基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建设、经营并维护供水工程，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２５

，

７０５

，

３８６．５４

元， 负债为

３７

，

２６２

，

２７９．１３

元， 净资产为

８８

，

４４３

，

１０７．４１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２９．６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

１１

，

９２３

，

４２８．８３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尚未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以银行核准金额

额度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贷款用途不涉及其他对外投资行为，且上述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

均良好，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不存在逾期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对其提供担保符

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国水（马鞍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涿州中科国益水务有限公司、北京中科国益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太原

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公司作为上述全资子公司、控

股子公司的控股股东，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贷

款用途不涉及其他对外投资行为，且上述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均良好，不存在逾期不能偿还

贷款的风险。经谨慎研究，认为上述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偿还债务能力较强，担保风险可控，对其担保不会

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同意为其提供担保。公司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此方案。

六、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目前，包含本次为下属子公司担保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５９

，

８００

万元。 现行有效的对外担保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２３

，

５００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上述备查文件查阅途径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７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２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和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２

人，未出席监事黄耀生先生委托监事邢军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

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杨昊先生主持，经过充分讨论、认真议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５００

号《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的

相关要求，补充披露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运行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尚须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修订稿）》。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为顺利推进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按照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五项

决议第

１

项授权，即“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及发行价格等具体事宜”。鉴于此，监事会同意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相关内容，具体内容如下：

１

、原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１２９

，

０００

万元。

现修改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２５

，

５７０

万元。

２

、 原非公开发行方案中， 募集资金约

３

，

４３０

万元将用于收购淮北中联环水环境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

权。

现取消该收购股权项目，不再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取消该项目的原因为：根据公司与转让方上海环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淮北中联环水环境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项目签署的 《上海环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购买

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购买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股权购买协议的生效条件为获得特许经营权

授予机构淮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同意股权转让的书面文件。 目前，公司与转让方上海环瑞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确认该收购项目无法在约定时间内获得上述书面同意文件，《股权购买协议》因生效条件未获满足而

不生效，因此，公司需取消该收购项目，该项目亦不再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转让

方上海环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将本公司预付的股权转让款

８４０

万元全额退还， 双方确认互不追究对方

任何法律责任。

调整后《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一。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根据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调整，同意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调整，监事会审议通过修订《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

用的可行性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修订稿）》。

五、审议通过《关于拟为参股公司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目前天地人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为支持其经营发

展，同意为其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本次对天地人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门支行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

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２－５０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与平安银行签署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的议案》

公司曾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署了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合同，授信期限为一年，在该期限内，公司使用授信额度

２

，

０００

万元，公司下属子公司使用授信额度

６

，

０００

万元，共计

８

，

０００

万元，且公司为其下属子公司上述

６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 鉴于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执行合同状况良好，目前临近授信期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将归还原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

的贷款余额

８

，

０００

万元，鉴于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署新的《综合

授信额度合同》，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新的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新合同签

署生效后，将覆盖此前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署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同期比

较，公司实际新增综合授信额度

２

，

０００

万元，拟新增贷款额度

４

，

０００

万元。

按照拟签署的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的约定，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将给予公司综合授信

额度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利率不低于人民银行公布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公司使用的贷款不超过

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国水（马鞍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国中

水务有限公司、涿州中科国益水务有限公司、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北京中科国益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可作为额度共同使用人，前四家公司使用贷款余额分别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后三家公司使用贷款余额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公司为以上使用授信额度的子公司因使

用该等额度产生的所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支持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发展，公司监事会同意为下属子公司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国水（马鞍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涿州中科国益水务有限公司、北

京中科国益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太原豪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拟向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在公司拟与该行签署的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申请的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贷

款提供担保。

上述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中有

６０００

万元为子公司偿还原综合授信额度项下贷款后新增贷款的担保，因此

公司对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新增的担保金额仅为

４０００

万元。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作为下属子公司的控股股东，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本

次贷款用途不涉及其他对外投资行为，且下属子公司经营状况均良好，不存在逾期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

（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２－５１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上述备查文件查阅途径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九、附件

１

、调整后《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７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３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２

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预案及可行性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经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为顺利推进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

作，按照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五项决议对董事会授权第

１

项，即“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时机、

发行数量及发行价格等具体事宜”。 鉴于此，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２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预案及可行性报

告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调整

２０１２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相关内容，具体内容如下：

１

、原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１２９

，

０００

万元。

现修改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２５

，

５７０

万元。

２

、 原非公开发行方案中， 募集资金约

３

，

４３０

万元将用于收购淮北中联环水环境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

权。

现取消该收购股权项目，不再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取消该项目的原因为：根据公司与转让方上海环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淮北中联环水环境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项目签署的 《上海环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购买

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购买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股权购买协议的生效条件为获得特许经营权

授予机构淮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同意股权转让的书面文件。 目前，公司与转让方上海环瑞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确认该收购项目无法在约定时间内获得上述书面同意文件，《股权购买协议》因生效条件未获满足而

不生效，因此，公司需取消该收购项目，该项目亦不再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转让

方上海环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将本公司预付的股权转让款

８４０

万元全额退还， 双方确认互不追究对方

任何法律责任。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具体内容详见

附件一）

根据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调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同意修订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及修订《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修订稿）》）

附件：

１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上述备查文件查阅途径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